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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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柳州医药 公告编号：

2015-078

广西柳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西柳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0月1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公司结合自身战略布局和业务发展需要，以现金方

式出资人民币1,000万元设立广西柳药医疗管理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人民币2,000万元设立广西

仙茱中药科技有限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10月20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68）。

广西柳药医疗管理有限公司于近日在柳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取得了《营业

执照》，相关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00MA5KA23M3C

名称：广西柳药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柳州市官塘大道68号

法定代表人：朱朝阳

注册资本：壹仟万圆整

成立日期：2015年11月19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医疗投资咨询、健康咨询、医院投资管理，医疗设备租赁，企业管理咨询，市场信息咨询与

管理，医疗产业投资，资产管理，计算机及网络科技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广西仙茱中药科技有限公司于近日在南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完成工商注册登

记手续，取得了《营业执照》，相关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100MA5KA67C81

名称：广西仙茱中药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南宁市国凯大道7号

法定代表人：朱朝阳

注册资本：贰仟万圆整

成立日期：2015年11月30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中药材、食品的技术研发和技术服务；中药饮片的生产和销售，食品的生产和销售（以上

经营项目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具体项目以审批部门批准的为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特此公告。

广西柳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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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柳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12月4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对广西柳州

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进行审核。 根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获得通过。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书面核准文件，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予以核准的正式文件后

另行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西柳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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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11

月份产、销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11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位

，

车型

产量

（

辆

）

销量

（

辆

）

本月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同期

累计

本月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同期累

计

重庆长安

96,367 81,639 869,498 784,617 86,561 67,712 890,174 759,307

河北长安

10,173 12,874 103,203 149,343 9,588 6,459 116,900 138,979

南京长安

7,249 8,351 53,779 84,402 4,432 4,126 56,351 78,893

合肥长安

6,610 4,594 56,971 10,658 4,024 4,084 59,632 7,518

自主品牌

其中

：

逸动

（

含致尚

XT

）

15,297 15,739 159,032 147,918 15,798 11,581 168,150 144,624

悦翔系列

16,722 11,192 121,329 106,721 11,072 10,097 119,633 103,153

CS35 14,013 11,444 147,703 96,562 14,489 8,863 156,899 94,823

CS75 22,353 10,004 166,818 46,867 20,812 10,031 166,323 46,710

欧诺

12,322 17,222 136,185 135,561 11,338 14,310 133,297 131,550

欧力威

4,178 5,776 36,410 43,051 1,818 2,788 35,755 41,276

长安福特

96,211 70,455 785,195 737,113 89,920 69,450 771,636 733,864

其中

：

新福

克斯

18,446 23,462 190,323 249,321 17,002 22,772 187,085 247,563

蒙迪欧

12,538 10,339 107,383 98,763 13,104 10,500 105,914 99,606

锐界

13,107 - 53,313 - 13,010 - 51,714 -

福睿斯

24,965 348 193,273 348 24,112 - 191,317 -

翼虎

13,937 12,079 120,746 124,719 12,953 11,461 121,617 123,168

长安马自达

15,048 11,631 137,613 90,964 13,933 8,838 143,182 86,799

其中

：

CX-5 3,665 4,919 44,645 46,473 3,572 3,208 46,822 44,681

昂科塞拉

11,029 6,289 87,140 37,439 10,003 5,007 89,711 34,545

长安铃木

12,014 14,094 107,381 153,305 9,915 13,103 108,285 150,609

长安标致雪

铁龙

1,418 3,070 20,482 23,798 1,379 2,886 21,818 20,463

江铃控股

31,052 32,212 264,021 270,819 27,805 30,774 265,425 274,762

保定长安

3,673 4,524 41,243 34,184 3,387 2,513 44,848 32,284

长安跨越

6,003 5,219 49,861 50,242 5,553 4,878 54,154 52,258

合计

285,818 248,663 2,489,247 2,389,445 256,497 214,823 2,532,405 2,335,736

注：①本表的数据为产销快报数，江铃控股有限公司的产销数据包含了下属联营企业

的产销数量。

②新能源汽车本月销量1194辆,本年累计销量5321辆。

特此公告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5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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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奥马电器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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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15年12月3日召开，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召开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议案》，公司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定于2015年12月21日在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现将本次会

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董事会召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12月21日（星期一）下午2时

（2）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12月20日15:00—2015年12月21日15:00；其中：

①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12月21日上午9:30—11:30，下午

13:00—15:00；

②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12月20日15:00至2015年12月21日15:00。

5、股权登记日时间：2015年12月16日（星期三）。

6、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

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

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7、出席对象：

（1）截至2015年12月1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所有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该代理人可以不必是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一楼会议室（中山市南头镇东福北路54号）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

1、审议《关于补选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该议案需由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审议

通过）；

1.1补选赵国栋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补选饶康达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3补选权秀洁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审议《关于补选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该议案需由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审议通

过）；

2.1补选张松柏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2补选黄才华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3补选朱玉杰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该议案需由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4、审议《关于补选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该议案需由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审议通过）。

4.1补选郭荣喜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4.2补选凌昀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本次股东大会相关议案1、2、4需由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审议通过；议案3需由股东大会特别决议

审议通过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二）上述议案的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77）、《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2015-078）。

三、现场会议登记方式

1、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

股东账户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法定代表人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

托书（附件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

持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附件二）、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登记时出示原件或复印件均可， 但出席会议时需出示

登记证明材料原件。 股东请仔细填写《股东参会登记表》（附件一）以便登记确认，

（4）本次股东大会不接受电话登记。

2、登记时间：2015年12月18日（9:00—11:30、14:00—17:00）。 采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的须在

2015年12月18日17:00�之前送达或传真到公司。

3、 登记地点： 广东省中山市南头镇东福北路54号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邮编

528427（信函请寄：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周江海收，并请注明“2015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字样。 ）

四、网络投票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

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12月21日上午9：30—11:30、下午13:

00—15:00，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2、深市股东投票代码：“362668” ； 投票简称为“奥马投票” 。

3、在投票当日，“奥马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二）、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1、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2、在“委托价格” 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元代表议案1，2.00元代表议案2，依此类推。对于

逐项表决的议案， 如议案1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1.01元代表议案1中子议案1.1，1.02元代表议案1中

子议案1.2，依此类推。 本次股东大会不设 “总议案” 。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具体如下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议案

1 《

关于补选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累积投票

议案

1.1 《

补选赵国栋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1

议案

1.2 《

补选饶康达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2

议案

1.3 《

补选权秀洁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3

议案

2 《

关于补选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累积投票

议案

2.1 《

补选张松柏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1

议案

2.2 《

补选黄才华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2

议案

2.3 《

补选朱玉杰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3

议案

3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3.00

议案

4 《

关于补选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累积投票

议案

4.1 《

补选郭荣喜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 4.01

议案

4.2 《

补选凌昀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 4.02

3、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

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不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 一览表：

表决意见 委托数量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4、议案1、议案2、议案4采用累积投票制投票，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投给某位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具体如下：

①议案1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3名，股东拥有的表决票总数=持有股份数×3；

股东可以将票数平均分配给3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也可以在上述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总数不得超

过其持有的股数与3的乘积。

②议案2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3名，股东拥有的表决票总数=持有股份数×3；

股东可以将票数平均分配3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也可以在上述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总数不得超过其

持有的股数与3的乘积。

③议案4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2名，股东拥有的表决票总数=持有股份数×2；

股东可以将票数平均分配给2位监事候选人，也可以在上述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持

有的股数与2的乘积。

5、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6、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视为未参与投票。

（三）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

规定， 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 请登陆网址http:

//wltp.cninfo.com.cn�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11:30前发出后，当日下午13:00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11:30后发出后，次日方可使用。 申

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2、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的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投票。

3、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12月20日15:00至2015年

12月21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四）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1、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2、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出

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五、其他事项

1、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股东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2、会务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760）23130226

传真：（0760）23137825（传真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地 址：广东省中山市南头镇东福北路54号

联系人：周江海先生

3、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于会前半小时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会场办理登记手续。

4、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特此公告。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日

附件一：股东参会登记表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参会股东登记表

截止2015年 月 日，本人/本单位持有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拟参加公司2015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个人股东姓名

/

法人股东名称

个人股东身份证号∕法人股东

营业执照号

法人股东法定代

表人姓名

股东帐号 持股数量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是否委托

代理人姓名及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邮箱

联系地址及邮编

附件二：授权委托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兹全权委托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按以下意见行使表决权，本人（本单位）对表决事项若无具体

指示的，代理人可自行行使表决权，后果均由本人（本单位）承担。

序号 议 案 名 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

关于补选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累积投票

1.1 《

补选赵国栋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2 《

补选饶康达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3 《

补选权秀洁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2 《

关于补选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累积投票

2.1 《

补选张松柏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2 《

补选黄才华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3 《

补选朱玉杰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3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4 《

关于补选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累积投票

4.1 《

补选郭荣喜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

4.2 《

补选凌昀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

说明：

1、请在表决意见中“同意” 、“反对” 、“弃权”选择您同意的一栏打“√” ；

2、同一议案中若出现两个“√” ，视为无效投票，对某一议案不进行选择视为弃权；

3、若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则视为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委托人姓名及签章：__________（自然人股东签名、法人股东加盖法人公章）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_________________委托人持股数：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股票账号：_____________________受托人签名：_____________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期限：自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证券代码：

002668

证券简称：奥马电器 公告编号：

2015-081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关于召开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2015-080）于2015年12月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予以披露。 经事后核

查，由于工作人员疏忽，《关于召开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存在描述错误，现更正如下：

原公告内容：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

1、逐项审议《关于补选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该议案需由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审议通

过）；

1.1补选赵国栋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补选饶康达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3补选权秀洁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4补选张松柏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5补选黄才华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6补选朱玉杰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该议案需由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3、《关于补选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该议案需由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审议通过）。

3.1补选郭荣喜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3.2补选凌昀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本次股东大会相关议案1、3需由股东大会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审议通过；议案2需由股东大会股

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

以上通过。 ”

现更正为：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

1、审议《关于补选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该议案需由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审议

通过）；

1.1补选赵国栋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补选饶康达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3补选权秀洁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审议《关于补选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该议案需由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审议通

过）；

2.1补选张松柏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2补选黄才华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3补选朱玉杰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该议案需由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4、审议《关于补选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该议案需由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审议通过）。

4.1补选郭荣喜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4.2补选凌昀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本次股东大会相关议案1、2、4需由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审议通过；议案3需由股东大会特别决议

审议通过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

原公告内容：

“（二）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①买卖方向为买入；在“委托价格” 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100元代表总议案，1.00元代

表议案1，2.00元代表议案2，以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

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具体如下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100

议案

1 《

关于补选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1.00

议案

1.1 《

补选赵国栋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1

议案

1.2 《

补选饶康达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2

议案

1.3 《

补选权秀洁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3

议案

1.4 《

补选张松柏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1.04

议案

1.5 《

补选黄才华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1.05

议案

1.6 《

补选朱玉杰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1.06

议案

2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2.00

议案

3 《

关于补选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3.00

议案

3.1 《

补选郭荣喜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 3.01

议案

3.2 《

补选凌昀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 3.02

②在“委托股数”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即如

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

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

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视为未参与投票。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视为未参与投票。 ”

现更正为：

“（二）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1、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2、在“委托价格” 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元代表议案1，2.00元代表议案2，依此类推。对于

逐项表决的议案， 如议案1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1.01元代表议案1中子议案1.1，1.02元代表议案1中

子议案1.2，依此类推。 本次股东大会不设 “总议案” 。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具体如下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议案

1 《

关于补选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累积投票

议案

1.1 《

补选赵国栋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1

议案

1.2 《

补选饶康达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2

议案

1.3 《

补选权秀洁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3

议案

2 《

关于补选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累积投票

议案

2.1 《

补选张松柏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1

议案

2.2 《

补选黄才华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2

议案

2.3 《

补选朱玉杰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3

议案

3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3.00

议案

4 《

关于补选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累积投票

议案

4.1 《

补选郭荣喜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 4.01

议案

4.2 《

补选凌昀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 4.02

3、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

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不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 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4、议案1、议案2、议案4采用累积投票制投票，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投给某位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具体如下：

①议案1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3名，股东拥有的表决票总数=持有股份数×3；

股东可以将票数平均分配给3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也可以在上述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总数不得超

过其持有的股数与3的乘积。

②议案2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3名，股东拥有的表决票总数=持有股份数×3；

股东可以将票数平均分配3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也可以在上述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总数不得超过其

持有的股数与3的乘积。

③议案4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2名，股东拥有的表决票总数=持有股份数×2；

股东可以将票数平均分配给2位监事候选人，也可以在上述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持

有的股数与2的乘积。

5、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6、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视为未参与投票。 ”

原公告内容：

“附件二：授权委托

…………

序号 议 案 名 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

关于补选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1.1 《

补选赵国栋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2 《

补选饶康达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3 《

补选权秀洁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4 《

补选张松柏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1.5 《

补选黄才华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1.6 《

补选朱玉杰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3 《

关于补选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3.1 《

补选郭荣喜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

3.2 《

补选凌昀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

”

现更正为：

“附件二：授权委托

…………

序号 议 案 名 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

关于补选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累积投票

1.1

《

补选赵国栋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2

《

补选饶康达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3

《

补选权秀洁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2

《

关于补选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累积投票

2.1

《

补选张松柏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2

《

补选黄才华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3

《

补选朱玉杰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3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4

《

关于补选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累积投票

4.1

《

补选郭荣喜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

4.2

《

补选凌昀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

公司对此次更正给广大投资者和年报使用人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本次

更正后的公司《关于召开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已同时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敬请投资者查询。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4日

证券代码：

000158

证券简称：常山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76

石家庄常山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公司于2015年11月1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二〇

一五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于2015年11月27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二〇一五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2、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修改、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12月4日下午2：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12月3日-2015年12月4日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5年12月3日15:00�至2015�年12月4日15：00�之间的任意时间。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12月4日上午9:30-11:30，下午

13:00-15: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石家庄市和平东路183号三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公司董事会六届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北明软件等追

加贷款担保额度的议案》。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肖荣智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石家庄常山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9人，代表股份346,952,311股，占上市公

司股份总数的27.2881%。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统计数据，参加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14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26,033,203股， 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9.9126%。

综上，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包括网络投票方式）共23人，代表股

份472,985,51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7.2007%。

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还包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及公司董事会同意列席的其他人员。

三、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北明软件等追加贷款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472,985,514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票0

股；弃权票0股。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公司聘请的河北冯增书律师事务所郭荣、裴雪莲律师到会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石家庄常山纺织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石家庄常山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2月5日

证券代码：

000158

证券简称：常山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75

石家庄常山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原棉四厂区土地使用权公开出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15年12月4日，石家庄市国土资源局发布《石家庄市国土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

告》（石国土资[2015]216号）。经石家庄市人民政府批准，石家庄市国土资源局决定公开出让[2015]054

号地块（原棉四厂区）（以下简称“该地块” ）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主要情况如下：

一、该地块位于育才街北延以东、光华路以南、体育北街以西、和平路以北。 土地面积为118808.58平

方米。 土地用途为商服和住宅，其中商服部分容积率小于等于5.5，住宅部分容积率小于等于3.0，土地出

让年限商服为40年，住宅为70年。 出让的商品住房用地项目，须按照项目总建筑面积10%以上的比例配

建公共保障房。

二、该地块竞拍起始价为157900万元，增价幅度为100万元/次。

三、2015年12月15日9时至2015年12月28日17时，申请人到石家庄市地产交易市场获取公开出让文

件。 2016年1月5日17时之前，申请人应到石家庄市地产交易市场向石家庄市国土资源局提出书面申请

并递交申请文件。 石家庄市国土资源局于2016年1月6日17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2015年12月31日17时

前（以实际到账时间为准）申请人应交纳竞买保证金。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挂牌时间为2015年12月24日9时至2016年1月7日15时，挂牌

地点为石家庄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四楼拍卖厅。

五、 本次公开出让地块采取挂牌方式公开出让， 按照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

人。 该地块公开挂牌出让的具体信息详见石家庄市国土资源局网站 （http://www.sjzland.com/）和

《石家庄日报》上刊登的《石家庄市国土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石国土资[2015]

216号）。 公司将根据土地出让的进程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石家庄常山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4日

证券代码：

600654

证券简称：中安消 公告编号：

2015-193

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12月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普陀区桃浦路210号上海宏泉丽笙酒店

会议中心二楼海棠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5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605,834,218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

47.2194

注：深圳市中恒汇志投资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527,977,838股股份,其

中11,768,364股为无表决权股份， 其实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516,209,

474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

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涂国身先生主持，

采取现场及网络相结合的方式投票表决并形成会议决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经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会议决议合法

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3人，副董事长周侠先生、董事吴志明先

生、董事于东先生、董事邱忠成先生、独立董事杨金才先生、独立董事郝军先

生因工作未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2人，监事会主席王蕾女士、监事谭影女

士、监事金蕾女士因工作未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付欣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处置闲置房产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605,801,800 99.9946 28,592 0.0047 3,826 0.0007

2、 议案名称：关于同意香港子公司申请贷款并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605,800,300 99.9944 30,192 0.0050 3,726 0.000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 于 提 请 公 司 股

东 大 会 授 权 董 事

长 处 置 闲 置 房 产

的议案

16,782,326 99.8072 28,592 0.1700 3,826 0.0228

2

关 于 同 意 香 港 子

公 司 申 请 贷 款 并

为 其 贷 款 提 供 担

保的议案

16,780,826 99.7983 30,192 0.1796 3,726 0.022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各项议案均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并获得持股5%以下股东的表决通过。 上述议案中，

第2项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燕、张鑫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

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

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4日

证券代码：

600654

证券简称：中安消公告编号：

2015-194

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2015年12月4日，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

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中恒汇志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汇志” ）

通知， 中恒汇志于近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限售流通股50,400,000股质押给

天风证券天浩80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相关质押登记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截至本公告日，中恒汇志持有本公司527,977,838股限售流通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41.15%（其中11,768,364股因2014年置入资产经营业绩未达业绩

承诺，目前处于锁定状态），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455,320,00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为35.49%。

特此公告。

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4日

证券代码：

600332

股票简称：白云山 编号：

2015－103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撤回依那普利非洛地平缓释片注册申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12月3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国家食药监总局” ）发布了《关于62家企

业撤回87个药品注册申请的公告》（2015年第259号）。 公告显示，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分公司白云山制药总厂（“白云山制药总厂” ）撤回依那普利非洛地平缓释片药品注册申

请。 现将有关信息披露如下：

一、药品基本信息

药品名称：依那普利非洛地平缓释片

剂型：片剂

规格：马来酸依那普利5mg，非洛地平5mg

申请事项：新药申请：化学药品3.2类

申报阶段：生产

申请人：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白云山制药总厂

受理号：CXHS1000176粤

二、该新药研究情况

2005年2月6日，国家食药监总局批准该药进行临床试验。

2010年7月6日，白云山制药总厂向广东省食药监局提交生产申请。

该药品主要适应症：用于原发性高血压的治疗。 特别适用于单独应用非洛地平（或其他双氢吡啶类

药物）、马来酸依那普利（或其他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未能充分控制血压的患者。

该药品在中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尚未上市销售。

截至本公告日，制药总厂已投入研发费用约650万元。

三、对本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根据国家食药监总局药品审评中心关于补充资料的要求， 白云山制药总厂需就该药品与国外原研

上市品开展全面对比研究。 因经多方查询，国外原研上市品已经撤市，无法完成一致性对比研究，经综合

考虑，白云山制药总厂申请撤回该药品注册申请。

本公司高度重视新药研发，严格控制药品研发、制造及销售环节的质量及安全，今后仍将一如既往

的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开展各项研究工作。 新药研发是项长期工作，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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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盐酸头孢替安酯片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件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分公司白云山制药总厂（“白云山制药总厂” ）

收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核准签发的盐酸头孢替安酯片0.1g、0.2g《药物临床试验批件》。 现将相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临床试验批件的主要内容

（一）盐酸头孢替安酯片0.1g

1、药物名称：盐酸头孢替安酯片

2、批件号：2015L03700

3、剂型：片剂

4、规格：按C18H23N904S3计0.1g

5、申请事项：国产药品注册

6、注册分类：化学药品第3.1类

7、申请人：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白云山制药总厂、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四川抗菌素工业

研究所

8、审批结论：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规定，同意本品进行临床试验。

（二）盐酸头孢替安酯片0.2g

1、药物名称：盐酸头孢替安酯片

2、批件号：2015L03701

3、剂型：片剂

4、规格：按C18H23N904S3计0.2g

5、申请事项：国产药品注册

6、注册分类：化学药品第3.1类

7、申请人：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白云山制药总厂、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四川抗菌素工业

研究所

8、审批结论：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规定，同意本品进行临床试验。

二、该新药研发情况

盐酸头孢替安酯片是第二代口服头孢菌素， 对革兰氏阳性菌和革兰氏阴性菌均有广谱的抗菌作用，主

要适应症为敏感菌引起的呼吸系统感染、泌尿系统感染、五官科感染以及皮肤软组织感染。

截至本公告日，白云山制药总厂合计已投入研发费用人民币约400万元。

白云山制药总厂于2012年提交该品种临床试验申请并于近日首次获得临床试验批件，本公司将严格按

批件要求开展临床试验，并于临床试验结束后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递交临床试验报告及相关文件，

申报生产批文。 医药产品具有高技术、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从前期研发到临床试验，从注册申报到

产业化生产的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本公司将根据

药品研发的实际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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